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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中壢區公所推動社會安全網計畫 

107年度第 2次區級聯繫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11月 13日(星期二) 10時 00分 

貳、地點：本所 3樓簡報室 

參、主席：吳區長宏國(上半場由李日強副區長代理)        記錄：吳佳玲 

肆、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感謝各單位出席參加本所「強化推動社會安全網第 2次區級聯繫會議」，

相關網絡單位於平日相關通報、服務提供都有賴於相互合作，持續落實工

作內涵，未來希冀藉由此平台促使跨網絡單位之合作更密切、綿密。 

陸、前次會議列管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依前次(107年 8月)會議主席裁示事項，共計列管 2案，執行情形如下： 

 

 列管案號 案由 
承辦 

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1 1070822-1 請教育局將「高級中學

校強化學生穩定就學

及建立中途離校學生

輔導機制實施計畫」函

知各單位。 

教育局 業依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07年 9月 26日 107007 

9373號函檢送相關單位。 
□續管 

█除管 

2 1070822-2 請各單位就業務中有

關社會安全網相關之

困難個案，於下次會議

中至少提出一案討論。 

各單位 各單位已提報困難個

案，將於本次會議中提案

討論。 

□續管 

█除管 

柒、 各單位工作報告(報告內容略) 

一、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中壢家庭服務中心(報告人：陳珊羽督導) 

二、 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報告人：李衍昌家防官) 

三、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報告人：饒育嘉科員) 

四、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報告人：陳小燕科長) 

五、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 (報告人：李衍昌家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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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報告人：廖麗萍督導) 

七、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原家中心) (報告人：楊艾芬社工員) 

八、 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報告人：陶明貞就業輔導員) 

九、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第二救災救護大隊(報告人：吳寧全小隊長) 

社會局杜副局長回應： 

      本次各單位工作報告相較上次已更為精準，亦可看出本區相較於全

市、其他行政區之相關議題排序，建議於下次會議時，工作報告可

再聚焦於本區，針對區內的各議題熱點、相關統計趨勢(如與上一

季之比較、去年同期比較)及突發變化之情形進一步探討。 

主席回應： 

本市設有空間決策分析平台，透過 GIS地理資訊資料之分析，可突

顯出各議題之熱點，建議未來區級會議各單位工作報告模式，可善

用此平台協助單位有一致性呈現資料之模式，亦更精準地去整合相

關議題資料。 

捌、 各單位個案提報(報告內容略) 

一、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中壢家庭服務中心 

二、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三、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 

四、 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五、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第二救災救護大隊 

綜合回應： 

(一) 有關個案自傷傷人行為引發同仁人身安全疑慮，可聯繫警政單位加

強巡邏，增設巡邏箱，並透過案例說明讓其他網絡單位亦多加注意

特定個案，提高敏感度，以達預防之效。 

(二) 個案若罹患法定傳染病，同仁於獲知當下可通報衛生局，衛生局可

根據相關個資查詢個案目前投藥追蹤情形。 

(三) 有關社區暴力防治有賴於鄰里守望相助、主動關懷及通報，家防中

心受理通報後可再進行派案、介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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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遇有個案有自殺意念及行為，相關介入及服務單位皆可主動通報社

區心理衛生中心，以達即早介入協助。 

(五) 各網絡單位於執行業務時，若遇困難處理個案，依原有機制仍無法

解決時，皆可提報至社會安全網個案研討會(每季固定召開)，透過

網絡單位協調合作，找出可行之工作模式。 

玖、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社會局社會工作科 

    案由：為擇定中壢區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發展議題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府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及該計畫 107年第 1次府級聯繫

會議決議辦理。 

二、 中壢區人口全市排名第 2，其他各項議題之排序為： 

(一) 原住民人口數、火災發生次數、救護出勤次數、家庭暴力通報數、

性侵害通報數、110報案量，全市排序第 1。 

(二) 急症患者送醫次數、高風險通報量、少年犯罪人數、中輟生及身障

人口數，全市排序第 2。 

(三) 自殺企圖通報數全市第 4。 

三、 中壢區各里服務案件數排序： 

(一) 中壢家庭服務中心開案量： 

1. 兒少高風險案件以復興里排序第 1、文化及普仁並列第 2、成功、

興仁及龍昌里並列第 3。 

2. 兒少弱勢扶助案件以普仁里最多、內定及內壢第 2、成功、興仁、

忠福、仁和及龍平里第 3。 

3. 老人案件以正義里最多、普仁里次之，山東、復華、興南里第 3。 

4. 成人弱勢扶助案件以普仁里排序第 1、興仁里第 2、振興、普忠、

華勛、龍平、龍慈、龍德里並列 3位。 

(二) 低收、中低收 6歲以下兒少家戶戶數，以文化里最多、仁德、仁和、

普仁及仁福里次之，興仁及復興再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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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急難救助人數以仁德里、普義里及龍昌里為前 3位。 

(四) 原住民人口數以復興里、中正里及仁和里為前 3位 

(五) 自殺企圖通報量前 3名：龍平里、普仁里及自信里。 

(六) 精神照護個案數前 3名：仁福里、忠福里及自立里。 

(七) 進入高危機會議人數以普仁里第 1、五權里第 2、龍昌及興國里並

列第 3。 

          綜上，普仁里進入前 3序位共 6項議題、興仁里 4項議題、龍平、

龍昌、仁和、復興各 3項議題。 

四、 為結合中壢區內各網絡單位量能，共同改善社會安全議題，有關議

題之擇定，可採熱點或焦點方式辦理。。 

    決議：於下次會議前，由本所擇定本區議題排序為 1之相關議題 2-3案，

請權責單位就擇定議題分析成因、原因類型、發展趨勢等，期從中

對於該議題有更深入之瞭解，進而思考因應和改善之機制，於下次

會議上報告。 

壹拾、 臨時動議 

      無。 

壹拾壹、 主席裁示 

請各與會單位於下次會議進行工作報告時，以議題或熱點模式進行

報告，有助於彼此聚焦該議題之相關成因及處理方式，原先例行之

工作報告改由半年進行 1次。 

壹拾貳、 散會 (12:15) 

 


